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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 
乙方: 四川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
 
为紧抓国家“人工智能+”行动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四川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的资源优势与专业能力，加快推进攀枝花市东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共同推动攀枝花市东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达成如下框架合作协议。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合作背景与目标
依托攀枝花市东区产业基础，结合引入的龙头项目，双方共同致力于通过科学规划与产业赋能，实现人工智能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培育特色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园区，人工智能产业营业收入规模显著提升，打造攀西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第二条 合作原则
双方同意按照“依法依规、平等协商、资源共享、务实高效”的原则开展合作，确保合作过程及合作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条 合作期限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5年，期满协商一致后可续签。任何一方需终止协议，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
第二章 合作内容
第四条  指导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一）指导产业规划。​
1.乙方需结合攀枝花市东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及发展定位，指导编制“攀枝花市东区人工智能相关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专项规划》），确保《专项规划》符合国家、四川省及攀枝花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策导向，突出“规划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明确规划中每个任务对应的具体项目、责任主体、实施周期及预期效益，明确将攀枝花市东区打造为“攀西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的战略定位。
2.产业生态规划。围绕攀枝花市东区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智算中心，规划配套产业链和生态圈。制定人工智能在各次产业、各领域场景的应用路径。梳理提出攀枝花市东区拟引进的人工智能上下游目标企业、科研院所、高校、技术团队，以及技术需求等，明确产业生态建设目标。构建“政产学研资”协同创新体系，争取纳入“诸葛空间”产业生态示范园辐射体系。指导建立攀枝花市东区人工智能产业招引重点项目库，定期更新投资机遇清单。
[bookmark: _GoBack]（二）指导项目包装。​
1.乙方需基于《专项规划》中的“项目清单”，筛选符合国家及四川省专项资金（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技改资金、科技计划项目等）支持方向的项目，指导甲方完成项目包装（含申报材料编制、可行性分析报告完善等），协助甲方申报省级及以上人工智能相关项目，提供政策解读、申报辅导等，提高项目申报成功率。​
第五条  支持东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完善生态​
（一）指导产业发展。​
1.乙方需与甲方建立沟通研判机制，对接产业发展动态，定期组织专家团队赴东区开展产业诊断，针对企业AI技术应用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2.乙方需指导甲方搭建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推动东区企业与省内外AI企业开展技术合作；​
3.乙方需协助甲方制定东区人工智能产业扶持政策（如企业培育、人才引进、场景开放等政策），提供政策制定的行业参考依据及案例，确保政策符合东区实际且具有竞争力。​
（二）完善产业生态。​
1.乙方需依托自身资源，协助甲方引进人工智能领域企业，推荐符合东区产业定位的AI企业；​
2.乙方需指导东区企业加入四川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参与省内外人工智能产业交流活动（如展会、论坛等）；​
3.乙方需协助甲方组建符合东区发展实际的人工智能产业专家库，指导东区成立人工智能专家委员会；
4.乙方需协助甲方开展人工智能人才培育与引进，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为东区定制人才培训课程、开展培训；推荐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人才赴东区发展。​
第六条  支持筹备攀枝花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大会​
（一）大会冠名与组织协调。​
乙方以“协办单位：四川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名义，协助甲方制定“攀枝花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大会”（以下简称“大会”）总体方案。​
（二）组织资源参会。​
1.乙方需协助甲方完成省内外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参会邀请；​
2.乙方需协助甲方邀请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如行业领军人物、政策研究专家）担任大会演讲嘉宾；  
3.乙方需协助甲方组织大会“项目对接会”，推动参会企业与攀枝花市东区企业、政府部门签订合作意向书或项目协议。​
第七条 甲方权利义务
（一）提供区域经济数据、产业现状及相关政策文件；
（二）协调相关部门配合调研座谈，协助对接本地企业资源，特别是人工智能产业基地项目；
（三）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平台项目的立项和建设，包括工业、教育、医疗、文旅、政务服务等领域；
（四）为合作开展提供必要保障及支持。
第八条 乙方权利义务
（一）组织由四川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组成的专业团队指导规划编制，确保成果质量；
（二）引入省内外先进经验，参照成都等重点城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模式，制定符合东区实际的发展路径；
（三）协助甲方对接人工智能领域优质企业、科研机构和专家人才，推动项目落地；
（四）指导并协助甲方向国家及省级部门争取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政策与资金支持；
（五）指导东区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智算中心等重点项目的推进实施，提供必要的人才、技术支持；
（六）积极指导甲方出台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特别是在算力券、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专项支持等方面给予科学建议。
第三章  知识产权与保密
第九条 知识产权归属
本合作过程中产生的规划文本、研究报告等成果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第十条 保密义务
双方应对合作过程中知悉的对方未公开信息及合作内容承担保密责任，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第四章 其他事宜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为框架合作协议，系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双方签订相关合同的基础。
第十二条 争议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尽事宜可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 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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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章）	       （盖 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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